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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壹、公務員廉政倫理
規範



前言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是公務員面對職務上利害關
係人或與民眾社交往來的指引，對於受贈財物、
飲宴應酬、請託關說等廉政倫理事件，要求公務
員辦理登錄，除了展現其廉能，更重要的是保護
公務員。

◼倘公務員不得已，因公務必須與當事人接觸，該
情境(人、時、地)應適當，如不適當，就一定要
做廉政倫理事件登錄。行政程序法第47條亦有相
關規定，不僅要登錄，接觸過程與內容應以書面
記錄並附卷，目的也是要保護公務員，以供日後
佐證說明。



廉政倫理規範目的

消極目的

積極目的

終極目的

引導拿的安心、吃的放心、做的順心

拒絕關説積習、送禮陋規、飯局文化

保護機關同仁、依法行政、積極任事



案例

辦理登錄嫌麻煩？
某機關同仁收到廠商餽贈裝頂級紅酒1瓶，該同仁
當場表示不宜收受而婉拒，但心想不要張揚，而
未知會政風單位。嗣後該廠商因採購弊案遭檢調
機關搜索，查扣內部帳冊資料1本，內容記載該廠
商歷年行賄送禮之詳細人、事、時、地、物，並
記載該同仁收受頂級紅酒1瓶。該同仁雖辯稱當場
已退還，卻因無法證明而仍遭檢調單位約談，個
人清譽大受影響。

(摘錄自公共工程委員會-道德規範與違法處置訓練教材)



廉潔小叮嚀

廉政倫理事件簽報與知會之程序係為「保護公務員」所
設，不論廠商的禮盒裝什麼東西，如有交由政風單位，
均會作成紀錄存檔，對機關人員是一種保護，避免日後
遭人誣告或檢舉時，出現無法證明清白之窘境。



公務員服務
法所定人員

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

包含約聘僱人員

公營事
業機構
員工

公立醫
院醫師

兼任學校
行政職務
之教師

含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均適
用；純勞工不適用(釋字第24號)

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則有
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釋字第308號)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醫事人員人
事條例任用，並經銓審者屬之

適用對象



規範

內容

受贈

財物

飲宴

應酬

涉足不當

場所及不

當接觸

出席

演講

兼職

禁止

請託

關說

廉政倫理規範內容



職務上利害關係

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或其所屬機
關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 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

係。
➢ 其他因本機關或所屬機關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

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2

0
受贈財物-判斷標準（第2點第2款）



是否與
職務有
利害關
係者所
為？

原則：不得接受

是

否

例外：
◆公務禮儀
◆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500元以下；或對本機關（構）內多數人為餽

贈，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1000元以下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辭職、離職及本

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死亡受贈之財物，其市價不超過正常社交
禮俗標準

退還並簽報長官、知會政風

若無法退還，3日內交政風處理

不受限制

是否為親屬
或經常交往
朋友？

是

否
是否超過
3000元？

是

否
無須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

3日內簽報長官，必要時知會政風

受贈財物-處理程序



• 指基於公務需要，在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

推動業務及溝通協調時，依禮貌、慣例或習俗

所為之活動。

公務禮儀之

定義

• 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新臺幣3,000元

者。

• 同一年度來自同一贈與人受贈財物以10,000元

為限

正常社交禮

俗標準之定

義



案例

無法退還的「禮物」？
前南投縣張姓議員為使自己以1988萬元購入的河川地
能被政府徵收，邀約第三河川局楊局長至渠服務處會
面談及水利工程之土地徵收相關事宜，待楊局長告辭
而欲駕駛自用小客車離去之際，渠將裝有以月曆紙包
裹新臺幣50萬元現金、蜆精禮盒1盒之手提紙袋1個及
裝有茶葉禮盒1盒，直接放置楊局長所駕駛之自用小
客車內，以行求楊局長就土地需求檢討、提報興建並
徵收其土地，可進而獲取3億3283萬元徵收補償費。
楊局長以電話告知張議員拒絕收受其餽贈之物，但張
議員均未接聽故無法退還，爰將上述物品均移請政風
室依請託關說規定登錄。
張姓議員經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並褫奪公權1年。緩
刑3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0萬元。

https://tw.sports.yahoo.com/news/%E8%B3%BC%E6%B2%B3%E5%B7%9D%E5%9C%B0%E5%BE%85%E5%BE%B5%E6%94%B6%E6%9C%AA%E6%9E%9C-%E5%89%8D%E8%AD%B0%E5%93%A1%E5%BC%B5%E7%B6%AD%E8%8F%AF%E6%B6%89%E8%A1%8C%E8%B3%84%E9%81%AD%E8%B5%B7%E8%A8%B4-094225345.html


廉潔小叮嚀

◼ 無論違背或不違背職務收賄罪，皆需具有「對價關係」，須所
收受之賄賂或不正利益與行為人的職務具有相當「關聯性」，
方能夠成本罪。

◼ 公務員於收受民眾或廠商所餽贈之禮品時，應先表示拒絕收受
，若無法退還，即交由政風單位處理並錄案登錄。



判斷與其職務
有無利害關係

無

有

原則：可參加
例外：如與其身分、職務顯
不相宜者，仍應避免

原則：不可參加
例外：
✓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屬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
休、辭職、離職等所舉辦之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
交禮俗標準

飲宴應酬-處理程序

⚫ 應簽報長官核准並知會政
風機構後始得參加

⚫ 不得參與現場摸彩
⚫ 不得受贈超過500元之禮

品



因該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
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1 當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以書面、口頭或其他方式

提出有利於本人、第三人或不利於第三人之與具
體個案有關之要求

2

3

4

其內容涉及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業務具
體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

牴觸法令、無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

請託關說（第2點第5款）



判斷該事項之決定
是否致有違法或不
當而影響特定權利
義務之虞

3日內簽報長官並
知會政風機構

是

請政風機構協助
無法
判斷

請託關說-處理程序



◆親友拜託或機關同事免費進入收費場所

◆民代或長官要求廠商對業者為較有利之行政決定或優惠

◆民代要求機關增加特定對象之補助經費、或關說某裁罰

案件

◆部屬為升遷或考績找民代施壓長官。

◆民代或長官要求廠商對業者為較有利之行政決定或優惠

◆民代要求機關增加補助經費

◆部屬為升遷或考績找民代施壓長官

請託關說-常見態樣



案例

「關心」還是「關說」？

某市教育局長A，於111年7月舉辦教師甄選考
試之際，在一個由上百位校長、教師、教育行
政人員所組成的公務群組中，轉貼出一則有關
教師甄選的訊息，訊息內容為友人侄女報考甄
試的姓名、通知單號碼和筆試成績，並表示希
望在××國小任教，宛如「局長交辦」事項。事
後A張貼的對象果然順利錄取，並進入希望任
教的學校服務，引發反彈。

新聞連結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0330soc001


廉潔小叮嚀

不論對方是用詢問、關心（切）、建議、推薦的形式，公務員重點是要先判斷內容
是否「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以及「因該事項之決定、
執行或不執行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如果有符合者，即屬於本
規範所稱之「請託關說」事件，應依規定於三日內簽報首長及知會政風機構。

關 心

•表達注意、關懷
之情，非關說

關 切

•單純反映民意，
非關說

關 說

•有疏通之意，會
造成公務員壓力



不當接觸

公務員與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
私下接觸，如餐會、聯誼、打高爾夫
球、出遊等互動行為

公務員與廠商之間未維持雙
方應有之距離與分際，造成
外界質疑與瓜田李下之聯想



◆ 教育局人員與補教業者
◆ 機關採購承辦人員與廠商業者
◆ 警察與黑道
◆ 法官與訴訟當事人或司法黃牛
◆ 公立醫院主治醫師與藥商、醫療器材廠商
◆ 各類監理稽核機關如金融管理、通訊傳播、衛

生食品、道路監理、建管、消防之公務員與監
理對象如金融業者、會計師、電信業者、食品
廠商、建商等

◆ 關務、稅務人員與報關行

常見態樣



案例

這樣玩，泰危險？

某市建設處、智慧科技處2處長與該市得標廠
商A常一起吃飯，並於112年1月間3人同遊泰國
，疑受廠商招待遊玩，引發外界質疑。

新聞連結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30517000473-260107?chdtv


廉潔小叮嚀

◼ 雖該2位處長表示吃飯、與A業者出國的費用都各付各的，絕對未
接受招待，該廠商也未得標該處標案；然依本規範§8規定，公務
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2位處長行為
顯有不當。



公務員於視察、調查、出差或參加會議等
活動時，不得在茶點及執行公務確有必要
之簡便食宿、交通以外，接受相關機關（
構）飲宴或其他應酬活動。

其他規範(第9點)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使公務員
免於外界不當干預，進而保護自身
權益，猶如一套「公務防身術」。

遇有廉政倫理事件，請落實辦理登錄！

結論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貳、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



27

前 言

為了避免公職
人員瓜田李下
的行為衝擊民
眾對公職人員
或政府施政的
信賴感，進而
影響法律的有
效執行，爰制
定本法，作為
利益衝突迴避
的專法。

公職人員執行
職務時，得因
其作為或不作
為，直接或間
接使本人或其
關係人獲取利
益者，稱為
「利益衝突」
（§5）。



28

大 綱
壹

陸

貳

参

肆

伍

柒

基本概念

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規範對象

利益之概念

利益衝突與因應

不當利益禁止

結語



壹、基本概念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29

基

本

結

構

適用對象

公職人員§2

關係人§3

規範方式

核心規範
執行職務之迴避

§6、§9

申請迴避§7

命令迴避§8

漏洞填補

職權圖利之禁止

§12

關說請託之禁止

§13

交易行為之禁止

§14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
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
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貳、規範對象

公職人員範圍

30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指指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
總、分支機構所置綜合處理或襄助處
理幕僚事務，稱秘書長、主任秘書、
副秘書長或相類似職稱之人員。

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依行政
法人法或其他法律、自治條例規定設
立，為執行公共事務或有行使公權力
之權能，具權利義務主體者。

指財團法人法第2條第2項及第3項所
定之財團法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
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
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
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
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
本法之人員。

貳、規範對象

公職人員範圍

31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本條第11款之「副主管人員」
(行政院108年6月3日院臺法字第
1080016406號函核定)



貳、規範對象

公職人員範圍

32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本府教育處暨所屬學校利益衝突迴避法適用對象

教育處 處長(政務人員、兼任本縣家庭教育中心主
任)

學校 校長、總務主任、事務組長、主(會)計主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
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2II)。

貳、規範對象

代理之適用

33

通知義務

各機關團體於公職人員就（到）職、代理、兼任、卸離職
或解除代理後，應於十日內將其原因及時間，依本法第二
十條所定裁處機關，通知監察院或公職人員所屬機關團體
之政風單位(細則§29)。

無政風單位→上級機關團體政風單位或至指定單位



貳、規範對象

本人或其配
偶信託財產
之受託人

2親等以
內親屬

配偶或共同
生活之家屬

本人或配偶、
共同生活之家

屬、 2親等以內親屬
擔任負責人、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

之營利事業
34

經公職人員進
用之機要人員

民意代
表之助理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關係人範圍



貳、規範對象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35

• 共同生活之家屬：

1.民法§1123：「家置家長。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雖

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 ，視為家屬。」

【不以有血緣關係者為限】。

2.例如：已訂婚並共同生活之未婚妻等。

• 親等之計算：

1.民法§967～970：「直系血親，從己身上下數，以一世為一親

等；旁系血親，從己身數至同源之直系血親，再由同源之直系

血親，數至與之計算親等之血親」。

2.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父母、子女、祖孫、兄弟、姊妹

、兄嫂、弟媳、姊夫、妹婿等。



36

参、利益之概念

利益

財產上利益 非財產上利益

一、動產、不動產。
二、現金、存款、外幣、

有價證券。
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

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在機關（構）團體、學校、
法人、事業機構、部隊之任
用、聘任、聘用、約僱、臨
時人員之進用、勞動派遣、
陞遷、調動、考績及其他相
類似之人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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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利益之概念

實務上常見
之情形

例如：
1、獎金之決定與發放。
2、工程、財物、勞務採購。
3、都市計畫、土地開發。
4、違章建築之緩拆或免拆。
5、租金、報酬、車資等之減免。

財產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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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獎金發放案

参、利益之概念

新聞連結：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4293446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4293446


参、利益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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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事措施：(舉例)

1、約聘僱人員之聘僱用 2、技工、工友及清潔隊員之進用

3、按日計酬之臨時人員之僱用 4、人力派遣公司人員之派遣

5、考績之評定 6、占原缺指派至其他單位工作

7、僱用臨時助教、兼任行政職務、代課教師、增置教師、教學支
援工作人員、代理幹事、圖書館助理編輯

非財產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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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林某自97年擔任Ａ服務站主任，其配偶為該服務站工

友，林某為其配偶之直屬主管，於辦理97、98及99年

工友年終考績時，應自行迴避卻未自行迴避，仍於各

該年度工友年終考核案通報時，在其配偶之平時工作

考核表上填具初評成績。

處分：林某之行為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6條、第

10條第1項之規定，法務部爰依依行政罰法第25條規

定就3次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併處罰鍰新臺幣

100萬元。

参、利益之概念

40

案例 人事考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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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41



参、利益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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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補充-裁量權

所謂裁量權，係指相關行政流程參與者，對於該
流程之全部或部分環節有權加以准否而言，並不
以具有最後決定權為必要；易言之，如公職人員
於其職務權限內，有權對特定個案為退回、同意
、修正或判斷後同意向上陳核等行為對該個案具
有裁量權，其於執行職務遇有涉及本人或其關係
人之利益衝突時，即應依法迴避（法務部103年
10月17日法廉字第10305037860號函）



参、利益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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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補充-無裁量空間

依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
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及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等規定
，出差人員應於出差前簽報機關首長核准，出差事畢向機關
申請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原始書據真實性負責
，經相關權責單位（例如人事、主計單位），審核無誤後，
始得辦理出差旅費報支事宜。機關首長或授權人涉及自身待
遇及相關事項之報支，如與上述核銷規定程序相符，核准人
對於核准與否、金額多寡，並無裁量空間實難謂有不法利益
輸送之情形，尚與本法所稱利益衝突之要件有別。
【法務部99年7月29 日法政字第 0991108044號】



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
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
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
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5）。

利益衝突？

指獲取私人利益，不
包括獲取公益之情形
。且此所謂「利益」
不以「不法利益」為
限，縱係「合法利益
」亦在本法規範之列
，又所涉之利益係屬
「不法利益」者，尚
涉及貪瀆罪責。

獲取利益？

44



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6)

自行迴避

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知有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應
命該公職人員迴避。(§9Ⅰ)

命令迴避

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利害關係人得
申請其迴避。(§7Ⅰ)

申請迴避

45



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 公務員知有迴避義務之處理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46

停止執行職務並
書面報備

1. 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該職務之代理人執行
(§10)。

2.民意代表應通知各該民意機關；第2條第1項第6款、
第7款之公職人員以書面通知指派、遴聘或聘任機
關；其他公職人員，應通知其服務之機關團體(§6)。

書面通知內容

書面應記載事項（施行細則§20）：
（1）應迴避公職人員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服務之

機關團體及職稱。
（2）應迴避之事項及理由。
（3）受通知之機關團體。
（4）通知日期。

違反之效力
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
以下罰鍰(§16)。



• 自行迴避通知書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47

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一、民意代表，不得參與個人利益相關議案之審議
及表決。

二、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該職
務之代理人執行。必要時，由各該機關團體指
定代理執行該職務之人。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48

迴避方式

一、非指臨時由應迴避之公職人員指定之代理人。
二、設有分層負責明細表之機關，依該規定決定職

務代理人。
三、應符合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



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上級機關、指派、遴聘
或聘任機關應於每年度結束後三十日內，將前一年
度公職人員自行迴避、申請迴避、職權迴避情形，
依第二十條所定裁罰管轄機關，彙報予監察院或法
務部指定之機關（構）或單位（§11）。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49

彙報義務



伍、不當利益禁止

• 行為人若形式上迴避，實則仍利用各種方法謀取
本人或關係人利益，如不予禁止，將使本法之規
範目的落空，故本法另規定不當利益禁止條款，
以防止公職人員或關係人鑽法律漏洞，其態樣有
三：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50

（三）交易行為之禁止（公職人員及關係人）

（二）關說、請託之禁止 （關係人）

（一）假借權力圖利之禁止（公職人員）



行為態樣 罰則

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
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12)

關係人向機關人員以關說或以其他不當
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13I)

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
600萬元以下罰鍰
(§17)

與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補助
、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
交易行為(§14I)

依據交易或補助金額
處以罰鍰(§18 I )

經利害關係人申請迴避後被命令迴避、
經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命令迴避而拒絕
迴避

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罰鍰，
得按次處罰

51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伍、不當利益禁止



伍、不當利益禁止

• 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
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12)

– 一切與職務所生權力、機會或方法有因果關係之行為
均屬之，不以職務上有決定權者為限。

– 本條文字並未如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及刑法
第131條第1項規定有「因而獲得利益者」等結果犯文
字之明文，是應認只要公職人員利用其職務上之權力
、機會或方法，圖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不以發生圖
利之結果為必要，即屬違犯本條規定。

（法務部98.9.14法政字第0980033195號函釋）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52

（一）假借權力圖利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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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伍、不當利益禁止

假藉職務案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
之機關團體人員，以請託關說或其他不當方法，圖
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 (§13 Ⅰ) 。

– 所稱「關說、請託」，指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項
之決定或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或執行致有不當影響
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

– 不循法定程序：行政程序法、遊說法、請願法○

立法委員行為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Ｘ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54

（二）關說、請託之禁止

伍、不當利益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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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伍、不當利益禁止

人事關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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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行為之禁止

伍、不當利益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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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禁止補助及交易行為規定之處罰§18

伍、不當利益禁止

款次
補助或交易金額

（契約金額或結算金額，以較高
者為準）

罰鍰額度

1 未達10萬元 1萬元~5萬元

2 10萬元以上~未達100萬元 6萬元~50萬元

3 100萬元以上~未達1,000萬元 60萬元~500萬元

4 1,000萬元以上 600萬元~補助或交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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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當利益禁止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58

案例-北藝大校長案

新聞連結：https://udn.com/news/story/6928/8028586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4293446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802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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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當利益禁止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59

案例-吳茂昆案 自請自核採購案

新聞連結：https://www.storm.mg/article/457674

https://www.storm.mg/article/457674
https://www.storm.mg/article/45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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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當利益禁止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60

案例-採購鵝肉案 向胞兄開設餐廳採購構成圖利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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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當利益禁止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61

案例-採購教學物品案 向胞兄開設公司採購構成圖利罪案

案情：
屏東縣〇〇國小校長林〇妃以小額採購方式，陸續向其胞兄林〇宏
開設之A電腦公司採購供教學使用之物品或維修服務，使A公司獲
得5萬6.310元之不法利益，又向A公司採購液晶電視、VGA 音源線
及單槍投影機等物品，並以其他公司之不實發票辦理核銷，使A公
司因而獲得1萬6,000元之不法利益。
處分：
屏東地方檢察署提起公訴：
一、林〇妃及林〇宏共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 項第4款之對
於主管事務圖利罪嫌。
二、林〇妃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嫌
三、林〇宏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 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
書及商業會計法第71 條第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罪嫌。



伍、不當利益禁止

• 主張不知有本法之規定。

• 主張不知其行為屬本法規範之利益衝突情形。

• 向無權解釋法令之人查詢，主張無違法認識。

• 事後已予解聘或解除契約。

• 主張地處偏遠或原民地區不易找尋適合僱用人選。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62

不得以下列理由主張免責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105條辦理之
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
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
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
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
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63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
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
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指每筆新臺幣一萬元。同一年度同一補助或交易對象合
計不逾新臺幣十萬元。(行政院 107.12.10. 院臺法字
第1070213910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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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
辦理之採購。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65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 投標廠商聲明書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66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 投標廠商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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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
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68

不動產標租
資訊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三、(後段)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
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
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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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 事前揭露、事後公開
–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105條辦理之採購。

– 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
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
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
補助（備註：依法定身分身分申請補助者，免揭露身分及公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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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止補助交易，惟仍需揭露身分

公職人員、
關係人

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
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機關

前

後

補助
交易
行為

連同其身分關係
主動公開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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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72

☆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將身分關係揭露表作為附件併同公開（3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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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某市議員之丈夫張○○於2019至2020年間，投標該市多

所國中、小及高中等校，與市政府員工消費合作社的營養

午餐、南北雜貨等26筆採購案，但交易前未主動於投標文

件內，據實表明其妻為市議員。

裁處：市議員之丈夫為利衝法所稱之「關係人」(§3Ⅰ①)，且市

政府員工消費合作社是受市議會監督的機關團體，因此張

○○在交易前，應主動於投標文件中據實表明與該市議員

的夫妻關係，此舉被監察院認定違反利衝法第14條，裁罰

145萬餘元。張○○不服提告抗罰，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

定監察院裁罰有理，將訴訟駁回。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73

案例 市議員丈夫投標市府未揭露遭罰案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
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機關團體擔任出賣人，且出售產品之價格（包括員工優惠價
）係具有普遍性、一致性之公定價格，因無不當利益輸送之
疑慮，則受本法規範之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以公定價格向
機關團體購買產品，應無違反本法規定，爰為第4款規定排
除之。EX：鐵路局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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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
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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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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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裁罰確定者，由處分機關刊登政

府公報，並公開於網路。處罰相當嚴厲

，在此籲請各位長官謹慎小心。

柒、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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